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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進一步擴大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目的  

 

 本文件告知議員，就「普通法律援助計劃」（ “普通計劃 ”）及擴

大「法律援助輔助計劃」（輔助計劃）而修訂《法律援助條例》（ “《法

援條例》”）（香港法例第 91章）及其規例的進度，以及匯報當局對其

他擴大輔助計劃建議的意見。  

 

 

法例修訂的進度  

 

2. 當局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委員會會議上，向議員簡介擴

大輔助計劃的建議（見立法會 CB(2)1320/10-11(01)號文件）。當局的

建議重述在附件以作參考。在建議進一步擴大輔助計劃的同時，我們

緊守輔助計劃基金維持財政穩健的原則。總括而言，輔助計劃涵蓋的

個案種類應為：  

 

 (a) 值得優先接受公帑資助，因涉及對個人的重大傷害或不公，

亦即從社會角度來看，值得給予援助；  

 (b) 涉及金錢申索和具有良好的討回賠償的機會；及  

 (c) 具有良好的訟費與損害賠償額的比率。  

 

3. 我們正進行立法修訂，以實施附件中的建議。我們計劃於二零一

二年年初呈交立法建議予立法會考慮及批准。視乎立法會的決定，我

們將於二零一二年年中提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注資 1 億元予輔

助計劃基金。  

 
立法會 CB(2)600/11-12(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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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對其他建議的意見  

 

(a) 衍生工具的申索  

4. 目前，普通計劃不會就涉及衍生工具及期貨產品的申索提供法

援。《法援條例》1 相關條文的立法原意，是建基於公帑不應用於援助

參與投機活動而招致損失的人士。但鑑於結構性金融產品在本港日益

流行，當局已進行研究並建議修訂《法援條例》，以期將銷售證券衍

生工具、貨幣期貨或其他期貨合約時涉及欺詐、失實陳述／欺騙情況

的金錢申索納入普通計劃的涵蓋範圍。我們將於進行載於附件中的立

法建議的修訂工作時，一併處理有關此建議的立法修訂。  

 

(b) 少數份數擁有人對物業發展商有關強制售賣大廈單位的申索  

5. 在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要求當

局重新考慮擴大輔助計劃，以涵蓋少數份數擁有人對物業發展商有關

強制售賣大廈單位的申索。  

 

6. 經過仔細的考慮後，我們認為不應擴展輔助計劃將這類申索包括

在內，因為這類申索有違輔助計劃的財政自給原則。觀乎土地審裁處

過往作出的裁決，審裁處批出強制售賣令的機會甚高（在一九九九年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期間，土地審裁處已處理的申請有 27 宗，其中 26

宗獲批准）。假若這個趨勢持續，獲批法援的少數份數擁有人敗訴並

須承擔全數訟費的機會甚高。再者，在土地審裁處應訊的少數份數擁

有人，很多時候其目的是要反對多數份數擁有人的強制售賣申請，如

其強制售賣申請獲得批准，涉及的反對事項主要是售賣的條件和條

款。換言之，爭議事項多數與估值而非法律事宜有關，並且不涉及金

錢的賠償。  

 

7. 鑑於以上所述，我們不建議擴大輔助計劃以涵蓋少數份數擁有人

對強制售賣大廈單位的申索。然而，對於因重新發展而可能受強制售

賣影響的舊樓業主，當局仍會繼續提供行政支援，例如調解服務、以

長者擁有人為對象的外展支援服務，及加強公眾教育。  

                                                 
1
 《法援條例》附表 2 訂明，涉及關於證券衍生工具、貨幣期貨或其他期貨合

約的金錢申索的法律程序，不包括在條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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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銷售商品及提供服務的申索  

8. 關於對銷售商品及提供服務的申索，我們知悉部分議員並不贊同

當局以成功率低及有關申索的訟費與損害賠償額的高比率為由，不把

此類申索納入輔助計劃範圍的決定。部分議員認為，既然所有法援申

請均須通過案情審查，成功率不應成為考慮因素。另外，亦有建議就

此類申索設置更高的金額規限。  

 

9. 輔助計劃的基本運作原則在以下 12 至 15 段列出。經仔細研究

後，我們不同意把對銷售商品及提供服務的申索建議納入輔助計劃，

原因是這類申索所涉賠償金額一般不大，所涉訟費卻往往遠超過賠償

額。由於這類申索所涉金額不大，預期當事人勝訴後所繳付的分擔費

用亦不多；另一方面，如案件敗訴，輔助計劃基金便須承擔雙方的訟

費，對基金的影響甚大。  

 

10. 此外，我們知悉消費者訴訟基金亦會為經篩選，而且涉及重大消

費者利益或對消費者影響深遠的個案，提供援助。因此我們相信已充

分照顧相關的消費者權益。  

 

11. 由於「銷售商品」和「提供服務」的範圍可以很廣泛，幾乎涵蓋

所有類型的商品和任何行業所提供的每一項服務，再加上顧及訟費與

損害賠償額的高比率，我們不建議擴展輔助計劃以涵蓋這類個案。  

 

 

背景資料  

 

12. 輔助計劃於一九八四年開始運作，旨在為那些財務資源超出普通

計劃 2規定上限但低於一定數額 3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在

創立 4時設定為財政自給，經費來自受助人從損害賠償中扣除的分擔

費用、勝訴案件中討回的訟費，以及申請人繳付的申請及登記費用。

基於確保輔助計劃財政自給的需要，計劃範圍僅限於涉及金錢申索而

                                                 
2
 由二零一一年五月起，普通計劃的財務資源上限由 175,800 元提高至 260,000

元。普通計劃確保沒有人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  

 
3
 由二零一一年五月起，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源上限由 488,400 元提高至 130 萬元。 

 
4
 輔助計劃基金由香港獎券基金提供 100 萬元貸款安排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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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算較高的案件。一直以來，決定輔助計劃涵蓋範圍的主導原則為個

案值得優先接受公帑資助，因涉及對個人而非涉及商業機構或一個組

群的市民的重大傷害或不公，亦即從社會角度來看，值得給予援助，

以及涉及金錢申索和具有良好的勝訴機會。  

 

13. 輔助計劃推出時，涵蓋的範圍只限於人身傷亡索償，其後於一九

九一年擴大至包括僱員補償申索，再於一九九五年進一步擴展至因醫

療、牙科及法律專業人員疏忽而提出申索的民事法律程序 5。為維持

財政穩健，輔助計劃主要涵蓋被告人已投保或討回賠償機會大的案件

（即人身傷亡索償及工傷意外案件）。輔助計劃在財政上得以維持，

很大程度是因為討回賠償的成功機會高。  

 

1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輔助計劃基金的結餘為 8,980 萬

元，輔助計劃每年平均處理 100 宗申請，約百分之六十八的申請可以

成功獲批法援。根據香港現行的兩項法律援助計劃的經驗，人身傷害

／致命意外／僱員補償申索的案件的勝訴率很高（約百分之九十），

而可能由於專業疏忽申索的個案較為複雜，這類案件的勝訴率則較低

（少於百分之七十）。輔助計劃有今日的結餘表現，是因為有穩定及

可觀的收入流量及僅在少數案件敗訴。我們須緊記，倘若受助人在其

申索中敗訴，輔助計劃基金便須支付勝方的法律費用，這數目在一項

涉及人身重大傷害或專業疏忽的訴訟審訊和上訴中，可高達 1 千萬

元。  

 

 

徵詢意見  

 

15. 請各議員備悉上述的進度報告。  

 

 

民政事務局 

法律援助署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5一九九五年六月，立法局向輔助計劃批出一筆過撥款 2,700 萬元，以擴大計劃涵

蓋範圍至因醫療、牙科及律師專業疏忽而提出的損害賠償申索，以及將計劃的財

務資源上限由 280,000 元提高至 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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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當局對擴大輔助計劃的建議 

 

(a) 擴大輔助計劃範圍以納入下列類別金額超過 6 萬元的申索。這些

類別申索將須繳付較高的申請費及分擔費：  

 

  (i) 涉及有關執業會計師、建築師、註冊專業工程師、註冊

專業測量師、認可土地測量師、註冊專業規劃師、園境

師，以及地產代理專業疏忽的申索；  

 

  (i i) 因銷售保險產品而引起的申索；以及  

 

  (i ii) 就銷售的一手住宅物業向發展商提出的申索；  

 

 (b) 上文 (a)分段所述新涵蓋個案的申請費及分擔費比率修訂如下：  

 

  (i) 申請費增至 5 千元；  

 

  (i i) 中期分擔費比率訂為受助人經評估財務資源的百分之

十，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可少於《法律援助（評定資源

及分擔費用）規例》香港法例第 91B 章第 14(a)條所訂

明現行輔助計劃受助人須繳付的中期分擔費；以及  

 

  (i ii) 最終分擔費比率增至討回財產價值的百分之二十，如案

件在委聘大律師出庭前獲得和解，則為百分之十五；  

 

 (c) 上文 (b)分段所述增加申請費及分擔費比率的安排，亦適用

於現時針對醫療、牙科或法律專業的三種專業疏忽申索；  

 

 (d) 擴大輔助計劃以納入就勞資審裁處有關僱員申索所作裁決

提出的上訴，不論申索金額多少，並採用現行申請費及分擔

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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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就修訂《法援條例》進行研究，以期將銷售證券衍生工具、

貨幣期貨或其他期貨合約時涉及欺詐、失實陳述／欺騙情況

的金錢申索納入普通計劃的涵蓋範圍；以及  

 

 (f) 提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注資 1 億元予輔助計劃基金，

以擴大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  


